

关于中航信托-福州世茂印山海项目2021年11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东方新天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提交了2021年11月份《月度资金计划表》，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使用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中航-福州世茂印山海项目2021年11月资金汇总
[bookmark: _Hlk73633292]项目公司提交的2021年11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26笔，合计约 2,727.25万元。其中：工程类支出 332.76万元，商票到期承兑1,059.70万元，保理到期承兑1,174.29万元，营销类支出100.00万元，管理类支出50.00万元，财务类支出0.50万元，其他类支出10.00万元。
	中航信托•天垣20A101号房地产开发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世茂-福州印山海项目月度资金使用计划（2021年11月份）

	编制：福建东方新天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用款分类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备注

	工程类
	 2,225.55
	923.01
	 332.76
	

	合同商票承兑
	0.00
	
	1,059.70 
	

	合同保理承兑
	0.00
	
	1,174.29
	

	开发类
	0.00
	0.00
	0.00
	

	设计类
	0.00
	0.00
	0.00
	

	营销类
	100.00
	0.00
	100.00
	

	管理类
	50.00
	0.00
	50.00
	

	财务类
	0.50
	0.00
	0.50
	

	其他类
	10.00
	0.00
	10.00
	

	总计
	2,386.05
	923.01
	2,727.25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二、本11月资金计划与上10月资金使用情况
	类别
	上10月使用金额
	本11月申请金额
	环比增减

	土地款类
	
	
	

	开发类
	
	
	

	工程类
	0
	332.76
	332.76

	合同商票承兑
	287.17
	1,059.70
	772.53

	合同保理承兑
	464.34
	1,174.29
	709.95

	设计类
	
	
	

	营销类
	0.67
	100.00
	99.33

	管理类
	14.98
	50.00
	35.02

	财务类
	0.02
	0.5
	0.48

	其他类
	23.97
	10.00
	-13.97

	合计：
	791.15
	 2,727.25
	1,936.10 


单位：万元
项目公司2021年11月资金计划较10月资金使用增加1,936.10万元，主要是由于应付商业保理到期承兑1,174.29万元。本月承兑到期商票为1,059.70万。
由于商票与保理需要刚性兑付约为2,233.99万元，已经大于项目公司可以动用资金1,649.76万元，存在不能按时承兑的风险。目前项目公司正在与集团公司沟通，处理该事项。



三、2021年10月份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公司2021年10月资金支出共计20笔，合计791.15万元。
10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万元）
	[bookmark: _Hlk76380231]资金
类别
	10月份计划申请额
	10月份
执行额
	资金
使用率
	支出说明

	工程费
	 521.58
	0.00
	0.00%
	无

	保理
	1,174.29
	464.34
	39.54%
	1、《粗芦岛丽水蓝湾项目门窗、栏杆及幕墙工程》第一期，现金承兑保理221.27万
2、《粗芦岛丽水蓝湾总承包工程》第八期，现金承兑保理243.07万

	商票
	154.97
	287.17
	185.31%
	1、《丽水蓝湾项目总承包工程合同》第九期第4次，现金承兑商业票据230.00万
2、《2019-2020粗芦岛项目营建费》2020年补充+10%差价，现金承兑商业票据38.91万
3、《福州粗芦岛丽水蓝湾电梯安装合同》第二期，现金承兑商业票据18.26万

	营销费
	100.00
	0.67
	0.67%
	1、2021年5月份分销带客活动合同（大榕树）现金支付0.53万
2、2021年6月份分销带客活动合同（大榕树）现金支付0.14万

	管理类
	50.00
	14.98
	29.96%
	1、2021年9月电费支付3.37万
2、2021年9月话费支付0.30万
3、2020年8月《班车租赁协议》（启迪星）支付2.51万
4、粗芦岛项目员工9月餐补报销支付0.09万
5、2021年9月外包服务费支付0.05万
6、2021年9月代收代缴社保及住房公积金5.65万
7、员工江凤星2021年6、7、8月话费报销0.08万
8、员工高芳2021年7月2日招待购买茶叶报销0.99万
9、员工高芳2021年9月14日答谢行政审批单位费用报销2.00万
10、员工高芳2021年第二季度员工私车公用费用报销0.24万

	财务类
	0.50
	0.02
	4.00%
	1、 跨行支付手续费0.02元 

	其他类
	10.00
	23.97
	239.70%
	1、 代收代缴客户专项维修基金0.69万元
2、 税费23.28

	合计
	2,011.34
	791.15
	39.33%
	


根据《2021年10月份资金使用情况》显示，由于项目开发建设基本完成，项目公司主要支出集中在工程合同款支付，及营销费用支付。本月应承兑保理调整时间，约11月份支付。项目公司的资金支付情况良好，无拖欠工程款等情况。

四、2021年11月份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1） 营销类资金计划
2021年11月营销类计划支付，合计金额为1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由于项目公司营销费用合同是由实际已经发生费用为基础，在得到集团公司同意支付的申请后，才开始编制合同台账，营销类资金计划只能是在项目公司申请后方可得知，现申请营销类资金计划由项目公司营销人员按照集团计划大致估算的结果，为预计发生费用，无具体合同作为基础。
在实际发生申报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 管理类资金计划
项目公司计划11月的管理费用共计50.00万元，包括项目公司营建费、员工工资、员工费用报销等其他日常行政费用。
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财务类资金计划
      项目公司计划11月的财务费用共计0.50万元，主要是利息支出及银行手续费。
（4） 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
项目公司在10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1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5） 工程类资金计划
2021年11月工程类支付共22笔，合计金额 2,566.75万元，均为工程费。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序号5为《粗芦岛丽水蓝湾一期景观工程》第四期第2次工程款支付72.20万元，收款单位为福州禾鑫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于2020年12月05日签订，工期为2020/12/15-2021/07/28（共120日），合同总金额为1030万元（无新增款项）。本次付款是该合同第四期支付工程款。不含本次累计付款479.20万元占比46.52%，含本次累计付款 552.00万元占比53.59%。其中：第一期142.50万、第二期208.70万，为商票付款期限6个月，利率为4%，付款期限为2021/12/2。根据合同约定付款要求： 1、本工程无预付款，（无线下变更）；2、过程付款按月申请，每月支付、过程付款比例为75%；3、竣工备案及单体清洁完成，支付已完成工程量的85%；4、竣工交付完成，维保责任明确并签署协议书，支付90%；5、结算书签署后6个月内，支付结算金额95%，保证金结算5%。经审核，第四期申报工程造价为 548.80万元（累计完成工程量831.27万元，占比80.55%），第四期可支付金额为140.20万元，已经支付68万元，本次申请支付72.20万元符合合同付款约定。
（2） 用款序号6为《粗芦岛丽水蓝湾监理工程合同》第八、九（2021.2-2021.05）期工程款支付10.00万元（每期5万元），收款单位为福建宏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合同于2019年5月05日签订，工期为2019/7/25-2021/5/30（共32个月），合同总金额为89.00万元（无新增款项）。本次付款是该合同第八、九期支付。不含本次累计付款 44.78 万元占比50.31%，含本次累计付款54.78万元占比61.55%。其中第六期5万，为商票付款期限6个月，利率为4%，付款期限为2021/8/3。根据合同约定付款要求：1、本工程5%预付款；2、中期付款，按每两个月支付合同金额5万元；3、签发缺陷修妥证明书后5%（尾款）。经审核，本次申报2021.02-2021.05为第八、九期，本次申请支付10.00万元符合合同付款约定。
（3） 用款序号7为《粗芦岛丽水蓝湾项目供配电工程合同》第二期第2次工程款支付 190.50万元，收款单位为东能（福建）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于2021年2月1日签订，工期为2021/2/16-2021/4/29（共73日），合同总金额为830.00万元（无新增款项）。本次付款是该合同第二期支付工程款。不含本次累计付款 223.33万元占比26.91%，含本次累计付款 413.83万元占比49.86%。根据合同约定付款要求：1报建并通过图纸审核，付10%预付款；2高低压设备全部到货，付至45%；3电缆全部到货并按照完成，付至60%；4安装完毕送电前，付至85%；5电业局验收后，付至95%；6结算书签署后6个月内，付至100%。经审核，高低压设备全部到货已经运至现场并开始安装。第二期申请支付290.50万元，已经支付100万元，本次申请支付190.50万元符合合同付款约定。
（4） 用款序号8为《粗芦岛丽水蓝湾商住开发项目（一期工程）弱电工程》---第一期第2次工程款支付10.30万元，收款单位为中移建设有限公司，合同于2020年5月13日签订，工期为2021/1/23-2021/3/31（共67日），合同总金额为88.15万元（无新增款项）。本次付款是该合同第一期第2次支付工程款。不含本次累计付款40.00万元占比45.38%，含本次累计付款50.30万元占比57.06%。根据合同约定付款要求： 1、本工程无预付款，（无线下变更）；2、过程付款按月申请，每月支付、过程付款比例为75%；3、竣工备案及单体清洁完成，支付已完成工程量的85%；4、竣工交付完成，维保责任明确并签署协议书，支付90%；5、结算书签署后6个月内，支付结算金额95%，保证金结算5%。经审核，本期申报工程造价为 67.07万元，本期第1次已经支付了40.00万元，本次申请第2次支付10.30万元符合合同付款约定。
（5） 用款序号9为《粗芦岛丽水蓝湾配电箱供货工程合同》第二期工程款支付17.95万元，收款单位为上海锦燊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于2020年5月13日签订，供货时间为2020/7/14 - 2020/8/28（共45日），合同总金额为29.35万元，该合同为集团公司统一采购合同。本次付款是该合同第二期支付工程款。不含本次累计付款8.46万占比28.82%，含本次累计付款 26.41万元，占比89.98%；根据合同约定付款要求：1、本工程无预付款；2、货到工地，并取得验收合格，付90%；3、结算双方盖章后，付10%。经审核，本次申报由配电箱已经到达现场，并经验收合格，可支付至合同价格的90%，本次申请支付17.95万元符合合同付款约定。
（6） 用款序号10为《粗芦岛项目售楼处部分①室内软装设计》第二期工程款支付31.81万元，收款上海颐玖贰壹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于2019年4月15日签订，软装设计：2019/4/24 - 2019/5/9（共15日），软装施工2019/5/15 - 2019/7/14（共60日），合同总金额为159.05万元。本次付款是该合同第二期支付工程款。不含本次累计付款127.24万占比80.00%，含本次累计付款159.05 万元，占比100.00%；根据合同约定付款要求：1软装提案经甲方授权后付30%，2软装深化方案及清单通过审核后付50%，3工程完工且结算后付15%，4保质期1年后5%。经审核，粗芦岛项目售楼处于2019年10月就已经施工完成并投入使用，至今已经2年，可支付至合同价格的100%，本次申请支付31.81万元符合合同付款约定。
（7） 用款序号11为商票到期承兑17.8万元，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1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项目钢质防火门供应合同》第二期17.8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1，本次申请支付17.8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8） 用款序号12为商票到期承兑46.00万元，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1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项目公共部位精装修工程合同》第二期46.00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1，本次申请支付46.0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9） 用款序号13为商票到期承兑36.70万元，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1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项目钢质入户门供应合同》第一期36.70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1，本次申请支付36.7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0） 用款序号14为商票到期承兑142.50万，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2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一期景观工程》第一期142.50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2，本次申请支付142.5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1） 用款序号15为商票到期承兑208.70万元，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2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一期景观工程》第二期208.70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2，本次申请支付208.7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2） 用款序号16为商票到期承兑83.00万元，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1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商住开发项目（一期）供配电工程合同》第一期83.00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1，本次申请支付83.0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3） 用款序号17为商票到期承兑104.00万元，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2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项目门窗、栏杆及幕墙工程》第四期第1次104.00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2，本次申请支付104.0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4） 用款序号18为商票到期承兑172.00万元，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2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总承包工程》第十期172.00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2，本次申请支付172.0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5） 用款序号19为商票到期承兑153.00万元，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2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总承包工程》第十一期153.00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2，本次申请支付153.0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6） 用款序号20为商票到期承兑96.00万元，收款方为项目公司开户行农商信用社，该商票由2021/6/2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总承包工程》第十二期96.00万元，期限6个月。经审核，该商票到期日为2021/12/2，本次申请支付96.0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7） 用款序号21为保理到期承兑78.11万元，收款方为深圳优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该保理由2020/9/21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商住开发项目（一期工程）施工图设计合同》第二期费用78.11万元，期限12个月，利率9%。经审核，该保理到期日为2021/9/22，本次申请支付78.11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8） 用款序号22为保理到期承兑512.00万元，收款方为元达信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元达信资本-中银理财一号但-资产管理计划”，该保理由2020/9/29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总承包工程合同》第六期费用512.00万元，期限12个月，利率9%。经审核，该保理到期日为2021/9/30，本次申请支付512.0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19） 用款序号23为保理到期承兑311.00万元，收款方为元达信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元达信资本-中银理财一号但-资产管理计划”，该保理由2020/9/29支付《粗芦岛丽水蓝湾总承包工程合同》第七期费用311.00万元，期限12个月，利率9%。经审核，该保理到期日为2021/9/30，本次申请支付311.0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20） 用款序号24为保理到期承兑139.50万元，收款方为深圳优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该保理由2020/9/29支付《福州世茂粗芦岛项目综合机电工程》第二期费用139.50万元，期限12个月，利率9%。经审核，该保理到期日为2021/9/30，本次申请支付139.5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21） 用款序号25为保理到期承兑41.90万元，收款方为深圳优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该保理由2020/9/29支付《福州世茂粗芦岛项目综合机电工程》第三期费用41.90万元，期限12个月，利率9%。经审核，该保理到期日为2021/9/30，本次申请支付41.90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22） 用款序号26为保理到期承兑91.78万元，收款方为深圳优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该保理由2020/9/21支付《粗芦岛项目规划、建筑方案设计及建筑专业扩初设计》第三期费用91.78万元，期限12个月，利率9%。经审核，该保理到期日为2021/9/22，本次申请支付91.78万元，符合付款约定。
经审核，我司认为工程类的22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付款约定。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五、结论
本次福建东方新天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2021年11月资金计划包含营销类、管理类、财务类、其他类、工程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符合项目实际情况。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11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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